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防治污染设施建设与  运行情况及排污信息

一、地下水资源保护措施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在500万吨项目建设前期就进行了地下水井封闭，到目前为止封闭16口地下水井，保留4口地下水井作为生产应急供水井。在封闭水源井的同时，公司将黄河水引用作为重点投入，投入4064万元建设一套700m3/h的黄河水预处理单元，实现了生产全部使用黄河水。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结合中石油防渗工程成功案例及呼石化公司现场实际，在500万吨项目建设时编制了《地下水污染防渗设计方案》，并按照设计方案落实了主动防渗措施和被动防渗措施，建设了28口地下水监测、排水井。防渗污染防治区总面积281967平米，比环评批复的总面积134469平米增加了109.69％。

二、废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非常重视水资源利用和废水治理工作，严格依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污水分治、污水回用”的原则设计了全厂污水处理和排水系统，废弃了公司原有地下含油污水排污管道，新建了含油污水排水地上管网；新建雨水排放收集系统以及装置围堰、罐区围堤、污水提升池、事故罐、事故池等“三级防控”设施；按照污水的性质及处理要求，建设了一套设计规模60吨/小时的酸性水汽提装置处理全厂含硫污水，处理后的净化水回用至常压蒸馏装置和铁路装卸栈桥；建设了一座设计规模450吨/小时的污水处理场处理全厂含油含盐污水；建设了一套设计规模150吨/小时的污水深度处理回用系统，提高全厂清洁生产水平和废水回用率；建设了一套设计规模120吨/小时的蒸汽凝结水回收处理装置对生产装置工艺及伴热用汽凝结水进行收集和处理，并回用至除盐水系统。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经过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达到并优于2017年7月1日执行的《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水按照环评要求排入金桥污水处理厂。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1992年建厂投产时，水源地有20口生产自备井，办理了《用水用户登记证》，按政府批复使用地下水生产，待引黄工程送水后，使用黄河水生产。2007年，应呼市政府及水务局通知，封闭了其中10口，开始使用黄河水，2012年公司500万项目建设投产后，公司根据水质情况，及时逐步加大黄河水使用比例，自2016年以来，全厂生产工业用水的黄河水使用比例达到100%。水源地剩余10口自备井，根据市政府《呼和浩特市政府关于关闭自备水源井的通告》（呼政发【2016】7号文件）要求，经水资源管理局、水务局等各单位参与，公司现场配合，于2016年7月26日现场封停了6口井。剩余4口井封闭上锁，于2017年3月24日移交呼和浩特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至此，公司不再管理维护自备井（地下水应急井），均由呼和浩特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维护管理。
公司配合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工作，利用呼和浩特市、公司所在金山工业园区及公司内部实施一系列治理项目，推进公司外排污水循环利用和再生水替代。
三、废气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建设了催化再生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催化再生烟气达到了2017年7月1日执行的《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建设了设计规模18.04万吨/年的干气脱硫装置，生产的脱硫干气用作全厂各装置加热炉和动力锅炉的燃料；建设了两台规模75蒸吨/小时的燃油燃气两用锅炉，燃料实现了全部为脱硫干气和天然气，锅炉烟气达到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建设一套设计规模0.5万吨/年的硫磺回收装置，采用部分燃烧法+两级CLAUS转化+SCOT尾气加氢还原工艺处理全厂的脱硫酸性气和含硫污水汽提的硫化氢气体生产硫磺。各加热炉烟气、硫磺回收尾气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建设了3套油气回收设施，2套污水池VOCs治理设施，1套危废库废气治理设施。8座污水提升池设置IPASPRO无动力吸附工业净风装置。排放的废气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建设了1套废水集输处理系统废气收集及VOCs治理设施，废气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聚丙烯造粒机抽吸系统排放口排放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配置了环境监测车，建设可视化“环保一张图”管理平台，对厂区、厂界及周边环境空气进行连续不间断监测，环境空气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同时每季度外委有资质检测机构对公司厂界环境空气进行检测。

四、噪声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各生产装置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采用了抗振基础、加设消音器和隔音设施、大型高噪声机械设备安放在室内等措施加以噪声源强消减，生产运行期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同时每季度外委有资质检测机构对公司厂界噪声进行检测。
五、危险废物废物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建设了一座危险废物临时储存库，用于危险废物转移处置前的分类收集、临时贮存，危险废物临时储存库由第三方固废装卸转移服务单位人员实时驻守，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不定时检查。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危险废物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委托有资质厂家进行转移处置，并严格执行联单制度。

六、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组织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估，制定了《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各级应急组织，明确了应急职责，建立了应急保障系统，完善了应急物资，并在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进行了备案。公司各车间编制了车间应急预案和应急操作卡，并组织应急演练，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按照应急管理程序做好应急工作。
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建设了油罐区围堤、装置围堰及雨污清污分离切换系统、11座污水提升池、3 座 5000m3污水除油调节罐和2 座 10000 m3污水缓冲调节罐，总调节容积为 35000 m3。1座容积为15000 m3的事故水收集池、利旧一座5000 m3雨水收集池等三级防控系统，2025年租赁中石油（内蒙古）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4座甲醇储罐作为事故水应急储罐，总容积20000 m3。确保事故状态下的污水全部处于受控状态。

七、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等环保项目实施情况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完成VOCs综合整治工作，污染物排放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等相关标准要求，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制定了《呼和浩特石化公司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实施方案》，《VOCs一厂一策》目前，VOCs管控良好。
